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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政部令  
中華民國 106 年 9 月 11 日 

台內營字第 1060812785 號 

有關營造業法第三十四條第一項但書規定，營造業專任工程人員得兼任之其他業務或職務，除本

部前已認可之得兼任業務或職務外，由各技師或建築師公會指派執行受政府機關委託之有關營造

業其他業務、職務（包含審查、檢查、抽查、調查、施工查核、評選、勘驗、評估），營造業專

任工程人員得兼任之；其執行方式如下，並自即日生效： 
一、 技師或建築師公會應於每年統一將兼職名單造冊及附輪派作業規範事先向本部申請認可，並

由公會自主管理，確實掌握該會會員（專任工程人員）之全年兼職情形並造冊列管；年度中

名冊有異動時，應就異動部分報請本部認可。 
二、 關於本部認可之得兼任業務、職務，專任工程人員應在不影響營造業業務執行之情形下，取

得其受聘營造業負責人之同意後，始得兼任，並應由營造業與專任工程人員雙方約定，不得

因執行兼任業務、職務，有違反營造業法第三十五條、第三十七條至第三十九條及第四十一

條等情事。 
三、 專任工程人員於受聘僱之工程施工前或施工中如發現其內容在施工上顯有困難或有公共危險

之虞時，應即時向營造業負責人報告或為必要之措施。如致生公共危險者，定作人、監造人、

營造業負責人及專任工程人員應視其情形分別依法負其責任（營造業法、建築法、刑法等）。 
四、 其他得兼任之業務或職務，仍需依營造業法第三十四條第一項但書規定，報經本部認可後，

始得兼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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